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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级次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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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谭颖  83620620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序时进度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覆盖率

100% 100%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

≥95% ≥9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

≥60% ≥60%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配备
占比

≥50% ≥50%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销售金额
占比

≥50% ≥50%

时效指标 下拨资金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中长期
医共体建设符合“紧密型”、“控费用”
、“同质化”、“促分工”发展方向

稳步发展 稳步发展

经济效益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开始时间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

效益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产出
质量指标

可持续发展
指标

数量指标

一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2023-1-1

实施单位 省卫生健康委

立项必要性

1、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
2011〕18号）提出“省对经济薄弱地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核定的经常性收支差额给予
补助”等文件立项；
2、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予以补助，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行，
可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基本药物足量供应和合理使用，有利于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权
益，转变“以药补医”机制，也有利于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资源优化整合，对于实现人人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人民健康，体现社会公平，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推动卫生事业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金投入

实施可行性

近年来，项目实施情况稳定，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工作机制健全，资金监管有效。2022
年，我省修订了《江苏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补助对象、补助标准
、测算依据、支出用途等内容做出了规定，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作用。

中长期目标
通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完善财政补偿机制，不断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
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全省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年度目标
对全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予以补助，保障基本药物制度的正常实施
。


